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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股票代號：6024)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群益期貨或該公司)113 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 39,500 千股，

其中 3,950千股(10%)供群益期貨員工認購，31,600千股(80%)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持股比例認購，另提撥 3,950千股(10%)

委託證券承銷商辦理對外公開銷售(其中 592千股由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 3,358千股以公開申購方式銷售)，其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 承銷商名稱、地址、總承銷數量、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及公開申購配售數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自行認購(千股) 公開申購(千股) 合計(千股)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 54號 5樓 536 2,424 2,96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1樓 44 746 790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95號 3樓 6 94 100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225號 C棟 6樓 6 94 100 

合計 592 3,358 3,950 

二、承銷價格：每股新臺幣 52.8元。 

三、申購數量：每人限購 1單位，每單位 1千股（若超過 1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理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理費 20元、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

費 50元之手續費。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14年 2月 24日起至 114年 2月 26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4

年 2月 26日，預扣價款扣款日為 114年 2月 27日(扣款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

工本費解交日為 114年 3月 4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2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

2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故雖未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

款要項。 

2.當面委託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來經紀商當面向業務人員或網際網路申

購，惟採網際網路申購者需自負失誤風險，故申購人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

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不得撤回或更改申購委託書；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重複申購者將被列不合格件，取消申

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應足以支應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供銀行

執行扣款。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購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

案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 

(六)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日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

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 114 年 2月 27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扣款時點以銀

行實際作業為準)。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不足扣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三項總計之金額，將視為不合格

件。 

(八)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上午 10點前(114年 3月 4日)，

併同未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退還中簽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且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不予退

還。 

(十)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 

六、公開申購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

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應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

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格件及不合格件之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

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年114年3月3日上午9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10樓)，以公開方

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

由證交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查詢：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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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對於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4年 3月 4日)上午 10點前，依證交所電腦

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帳戶，於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11 日上

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
提醒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相關公告(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十一、有關群益期貨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刊登後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基本

資料→電子書)及證券承銷商網站免費查閱，網址如下： 

公司 網址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ntrust.com.tw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pital.com.tw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mega.com.tw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cfhc-sec.com.tw/ 

或來函附回郵 41元之中型信封洽該公司股務代理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7號B2)

索取索取。 

十二、申購人申購時，應詳閱本公告財務資料、申購辦法及公開說明書以免發生誤會及錯誤。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

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

成年人應加法定代理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

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

券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 

(四)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

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五)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六)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申購。經紀商經發現有冒用、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

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理費用不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七)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

其中籤資格。 

(八)證券交易市場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日、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

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見 

110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政諺、鍾丹丹 無保留意見 

111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政諺、鍾丹丹 無保留意見 

112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政諺、陳奕任 無保留意見 

113年第三季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政諺、陳奕任 
保留意見－部分非重要子公司未經會計師查核或

核閱 

十七、承銷價格決定方式如【附件一】。 

十八、律師法律意見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委託之機構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無 

二十一、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http://www.entrust.com.tw/
https://www.capita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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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群益期貨公司或該公司)目前該公司章程之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 2,500,000,000 元，採分次發行，

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104,375,840元，已發行普通股 210,437,584股，每股面額 10元。該公司經 113年 12月 9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為 39,500,000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計增加股本新臺幣 395,000,000元整，預計增資後實收資

本額為 2,499,375,840元。 

(二)本次現金增資之實際發行價格，若因市場情形之變動，將依「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予以調整。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保留 10%，計 3,950千股由員工認購，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1規定，提撥本

次擬發行股份 10%，計 3,950千股對外以公開申購方式辦理承銷外，餘 80%計 31,600千股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

持股比例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零股，股東得於期限內自行拼湊成整股認購，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拼湊不足一股之畸零

股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五)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採時價發行方式，原股東、員工、承銷商自行認購及公開銷售部分均採同一價格認購。 

(六)本次現金增資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資金來源、計畫項目、預計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發行條件，如經主管機關修

正或有未盡事宜，或因客觀環境改變而須要變更時，擬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二、該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資料如下 

(一)最近三年度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純益 

(註) 

股利分派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10年(111年分配) 2.33 1.60 ─ ─ 1.60 

111年(112年分配) 3.72 3.02 ─ ─ 3.02 

112年(113年分配) 4.80 3.44 ─ ─ 3.44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每股稅後純益係以各該年度普通股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二)截至 113年 9月 30日經會計師核閱之股東權益及每股帳面淨值如下表： 

 

項目 金額/股數 

113年 9月 30日帳面股東權益(千元) 7,455,723千元 

113年 9月 30日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210,438千股 

截至 113年 9月 30日每股淨值(元) 35.43元 

資料來源：113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最近期及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註) 
113年 9月 30日 

(註) 110年底 111年底 112年底 

流 動 資 產 46,090,407 49,535,671 48,408,270 61,617,99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7,372 42,724 134,775 141,259 

無 形 資 產 70,581 61,640 59,972 57,111 

其 他 資 產 399,176 403,333 737,076 776,494 

資 產 總 額 46,607,536 50,043,368 49,340,093 62,592,860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40,294,097 43,205,487 42,077,086 55,056,709 

分 配 後 40,630,797 43,841,009 42,800,991 尚未分配 

非 流 動 負 債 39,341 54,368 86,629 76,978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40,333,438 43,259,855 42,163,715 55,133,687 

分 配 後 40,670,138 43,895,377 42,887,620 尚未分配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6,248,364 6,781,388 7,173,449 7,455,723 

股   本 2,104,376 2,104,376 2,104,376 2,104,376 

資 本 公 積 1,663,621 1,663,251 1,663,251 1,663,253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2,596,173 3,043,848 3,418,234 3,651,189 

分 配 後 2,259,473 2,408,326 2,694,329 尚未分配 

其 他 權 益 (115,806) (30,087) (12,412) 36,905 

庫 藏 股 票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25,734  2,125  2,929  3,450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6,274,098 6,783,513 7,176,378 7,459,173 

分 配 後 5,937,398 6,147,991 6,452,473 尚未分配 

註：110~112年度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3年第三季財務資料係經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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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當年度截至 

113年 9月 30日 

財務資料（註）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營業收入 2,438,961 2,780,470 2,212,577 2,018,322 

營業毛利 1,396,381 1,644,027 1,236,882 1,143,131 

營業損益 420,195 488,688 70,934 85,84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79,706 468,595 1,205,924 1,087,851 

稅前淨利 599,901 957,283 1,276,858 1,173,7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489,323 781,353 1,011,052 957,242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489,323 781,353 1,011,052 957,24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709 86,286 17,335 49,45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91,032 867,639 1,028,387 1,006,69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490,039 781,860 1,010,196 956,860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716) (507) 856 38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492,593 867,965 1,027,583 1,006,177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1,561) (326) 804 521 

每股盈餘 2.33 3.72 4.80 4.55 

註：110~112年度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3年第三季財務資料係經會計師核閱。 

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該公司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業經 113年 12月 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本次現金增資之實際發行價格，若因市場情形之變

動，將依「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予以調整，且其相關條件授權董事長視

實際發行時客觀環境做必要調整。 

(二)承銷價格計算說明 

1.該公司以 114年 2月 6日為訂價基準日，該公司普通股於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平均收盤價分別為

58.4元、58.4元及 58.1元，擇前一個營業日平均收盤價 58.4元作為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參考價格。 

2.考量此次增資募集之時機與市場股價變化等因素後，經發行公司與承銷商共同議定，本次現金增資發行價格為每股新臺幣 52.8

元，經核算佔上述參考價格 58.4元之 90.41%，其承銷價格符合「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

條之規定，尚屬合理。 

發行公司：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賈中道 

主辦承銷商：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黃進明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辦理 113 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39,5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

395,000,000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

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

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 

                 邱雅文律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群益期貨」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39,500 千股，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

整，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 395,000 千元整，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

解群益期貨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

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

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

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群益期貨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

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黃進明 

 
承銷部門主管：陳玟妤 


